2025年寿县中医院现有社会化用人择优

纳入周转池编制管理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加强医院医药卫生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根据《关于印发〈创新编制管理建立公立医院编制周转池制度试点方案〉的通知》（皖编办〔2017〕59号）、《关于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编制周转池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皖编办函〔2018〕147号）、《淮南市公立医院编制周转池制度实施办法（试行）》（淮编办〔2018〕37号）、《关于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周转池编制使用计划的批复》（寿编〔2025〕15号）等文件精神，为做好我院周转池事业编制管理工作，结合实际，制定寿县中医院现有社会化用人择优纳入周转池编制管理工作实施方案。

一、基本原则

加强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医疗服务水平。逐步建立完善人才标准科学、人员结构优化、梯次配备合理、激励作用明显的人才管理长效机制，为医院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人员编制保障。

二、组织领导

为确保公平公正、工作有序开展，根据本院实际，成立寿县中医院现有社会化用人择优纳入周转池编制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招录及考评工作。

三、岗位和数量

根据《关于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周转池编制使用计划的批复》（寿编〔2025〕15号），计划使用周转池编制3名，用于现有社会化用人择优纳入编制和岗位管理。

四、人员范围

寿县中医院现有纳入社会化用人实名制管理的在职非在编人员（不含服务外包人员，下同）且在临床一线岗位工作的医药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从事行政后勤岗位的医药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参加使用。

五、基本条件及进入方法

（一）基本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严守宪法和法律；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维护社会公德；热爱医疗卫生事业，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品行端正，在岗人员近三年年度考核在合格及以上；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身心条件。
2.符合《关于寿县中医院编制周转池制度工作实施方案的批复》（皖编办〔2018〕317号）的标准与条件。
3.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纳入此次择优划转人员范围：
（1）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刑事处罚的；

（2）违反医院相关规章制度，造成严重后果，受到党政纪处分的且尚在处分期内的；

（3）发生严重医疗事故，经鉴定承担主要责任以上的；

（4）其它不符合纳入周转池编制管理情况的。

（二）社会化用人满足基本条件后，按照综合评分由高到低择优纳入

1.职称分数(50分):初级职称得20分;中级职称得30分;副高级职称得40分；正高级职称得50分。
2.学历分数(30分):大专得10分，本科得20分；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得30分。
3.院龄分数(20分):工作年限基准为5周年，超过5周年（不含5周年）每年得1分;最高不超过20分(院龄按来我院领取工资时间计算，计算时间截止2025年12月31日，未到半年不计分值，超过半年按一年计算分值）。
4.分数相同，周转池名额不足的情况下，职称高者优先;分数、职称相同，学历高者优先;分数、职称、学历相同，来我院时间早者优先。如再相同，以取得专业技术职称时间先后，取得学历时间先后，取得学位时间先后等项依次进行比较。
5.如仍无法筛选合格人选，通过民主测评或由院周转池编制管理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纳入周转池人员需保证个人信息、相关证件的真实性，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取消纳入资格，由其他人员依照条件进行递补。

资格审查贯穿整个工作始终，申报及组织审查时提供的信息和有关材料必须真实有效，本人填写信息不真实、不完整或填写错误的，责任自负；凡提供虚假材料者，取消资格。

六、实施步骤

   （一）发布公告。在医院公示栏及网站上将《2025年寿县中医院现有社会化用人择优纳入周转池编制管理工作实施方案》、进入周转池岗位、计划数及符合申报条件人员名单等内容予以公告。

（二）资格审核。报名时需提供本人的身份证件、原始学历、最高学历原件、相关专业资格证书原件、到院时间、职务及任职时间等材料，具体报名时间以公告为准。由寿县中医院现有社会化用人择优纳入周转池编制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员对相关证件资料进行审核。 

(三）综合评分。由寿县中医院现有社会化用人择优纳入周转池编制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报名符合条件人员进行综合评分，确定拟纳入周转池编制管理人员名单。结果在本院公示栏及网站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
（四）上报审批。公示无异议后将结果报县卫健委，县卫健委会同县委编办、县人社局等部门根据医院上报名单进行资格复审，确定拟纳入周转池编制管理人员。
（五）政审。对拟纳入周转池编制管理人员进行无违法犯罪记录查验。
（六）公示。将拟纳入周转池编制管理人员名单在本院公示栏及网站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日。
（七）聘用。公示无异议后，由县卫健委报县人社局、县委编办办理聘用、工资及社会保险、入编等有关手续。正式聘用前，因故出现人员缺额的，按照分数高低依次递补。                                                                

 七、纪律要求

（一）规范操作。在推进过程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集体决策，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执行政策，规范操作流程，严肃工作纪律，杜绝暗箱操作，确保周转池编制管理工作依法有序推进。

（二）全程监督。现有社会化用人择优纳入周转池编制管理工作在县卫生健康委、县委编办、县人社局指导下进行,并接受县纪委监委和本院纪检监察部门全程监督。

咨询电话：0554-3129653（寿县卫健委干部人事股）

0554－2780201（寿县中医院人事科） 

监督电话：0554-4300837（县纪委监委第九派驻纪检监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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